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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办函 〔２０１７〕１５６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

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全面推进

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 （中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８号）、国务院办公厅

《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实施细则》 （国办发

〔２０１６〕８０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 〔２０１４〕５７号）和省委办公厅省府办公厅 《关于我省全面

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》 （粤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２２号）要求，

进一步推进我省基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，优化政府网站结构布

局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和省府办公厅统一部署，有序推进基层政

府网站集约化建设，通过资源整合和平台集约，推动我省基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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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网站结构优化和水平提升。

（一）县级政府各部门、乡镇政府 （街道办事处）网站不再

单独建设。县级政府各部门、乡镇政府 （街道办事处）不再新

建政府网站，已建成的原则上必须关停，并将网站相关功能整合

迁移至县级政府门户网站，以栏目或频道的形式呈现，实现统一

运维。

（二）地级以上市各部门网站逐步整合。对外服务较少及没

有人力、财力保障的市直部门网站可选择关停，并将网站相关功

能整合迁移至市级政府门户网站，以栏目或频道的形式呈现，实

现统一运维。市直部门要加快整合其内设机构及直属单位网站，

原则上１个部门只保留１个政府网站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制订集约化建设方案。各级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组织对

本地区政府网站进行全面摸查，确定拟关停迁移和拟保留的政府

网站名单，制订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方案。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办

公室 （厅）汇总制订全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方案 （含市本级

和各区县），经市政府审定后报省府办公厅备案。县级政府各部

门、乡镇政府 （街道办事处）因特殊原因确有必要保留单独网

站的，由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一并向省府办公厅提

交书面申请。（２０１７年５月底前完成）

（二）提出拟关停网站申请。各级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组织拟

关停 网 站 的 主 办 单 位 在 全 国 政 府 网 站 信 息 报 送 系 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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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ｈｔｔｐ：／／ｐｕｃｈａｋａｉｐｕｙｕｎｃｎ）申请网站永久关停，并逐级审核报

批。（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完成）

（三）签订拟保留网站运维责任书。各级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

对拟保留的政府网站进行一次全面监测，确保所有保留网站均符

合全国政府网站普查标准，并与保留网站的主办单位签订网站运

维责任书。（２０１７年７月底前完成）

（四）完成政府门户网站的升级改造和拟关停网站的迁移关

停。各级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组织对本级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升级

改造，完成拟关停网站的数据迁移工作。拟关停网站要同步正常

维护至数据迁移结束，并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１个月悬挂网站关

停和内容迁移去向等公告信息。公告期满后，及时注销网站域

名、注册标识和证书信息 （如 ＩＣＰ备案编号、党政机关标识

等）。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前完成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是本地区

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加强对基层政府网站

集约化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时间节点要求，

强化统筹协调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快部署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平台整合。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 （厅）要切实加

强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，结合拟关停网站的内容迁移工作，进

一步优化政府门户网站栏目设置，提升技术保障水平，探索构建

本地区政府网站统一技术平台。要依托政府门户网站，整合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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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务服务资源和数据，实现与网上办事大厅前端整合，加快推

进 “互联网 ＋政务服务”平台建设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问责。省府办公厅将加强对各地政府网站集

约化建设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并适时组织专项督查。对行动迟缓、

拖延推诿、未按统一时限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。

各地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全省政府网站考评和

全省依法行政考评内容。

省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

（联系人：陈　峰，电话：０２０－８３１３２４３７，１３６０００８６６５６；

尹韦韬，电话：０２０－８３１３５０７２，１３３１６２０９０１２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南海舰队、省军区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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